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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空经济区线性工程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包含DX12-0103-0007、0009、0013、0015、

0016、0017、0020、0023、0026共计9个二类居住用地，临空经济区线性工程安置房及配套

设施项目为一会三函项目。本次申报的为临空经济区线性工程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DX12

-0103-0016 地块），以下简称为“本项目”。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委员会《关于进一

步明确施工图审查执行新标准时间的通知》京规自发 2021[17]号文要求，按取得北京市规划

和自然委员会《关于临空经济区线性工程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用地相关意见及设计方案审

查意见的函》2020规自（大）审改试点函字0005号为规范执行节点，并已取得施工图审查告

知书。设计说明如下：

1、设计依据

a.《关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性工程安置房规划用地选址方案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市规自函[2020]622号）；

b.《临空经济区线性工程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函》京大兴发改（前期）

【2020】29号 京发改（前期）【2020】31号 ；

c.《关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性工程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初审意见

的函》（京临管初审函【2023】0024号）；

e.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2022规（大）测字0044号）；

f.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测制的电子版现状地形图；

g.甲方提供的周边市政资料；

2.本项目采用北京地方坐标系，图中所标尺寸均为建筑外包尺寸，标注单位为米，建筑定位

坐标为建筑外墙皮角点坐标:

3.本项目阳台建筑面积按全面积计算。建筑面积计算符合《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GB/ TS0353-2013)、《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2003版等规范、标准的相关规定;

容积率计算满足《北京市城市建设节约用地标准(试行)》的要求，并符合《容积率指标计算

规则》(市规发[2006]851号)等规范、标准的相关规定:

4.图中所注建筑高度H指建筑高度，建筑为坡屋面且坡度小于30°时，H为建筑室外地坪至

屋面下檐口计算建筑高度；建筑为平屋面时，H为建筑室外地坪至其女儿墙的高度。h指门头

、屋面附属用房等处地上高度，其中屋面附属用房总面积不超过屋顶面积的 20%，且高度不

超过4米高度，不计入建筑高度。地下高度为室外地坪至地下室最底层室内地面的高度。各

建筑的电梯间、楼梯间、水箱间等屋顶附属物总面积不超过屋顶面积的 20%，且高度不超过

4米，不计入建筑高度。高度计算依据《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 (2003年

版)。

5.本项目设计方案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日照标准。按照方案建设后，本项目对周边现状建筑

国家规范规定的日照标准未产生不利影响:

6.本项目绿化用地计算执行《关于北京市建设工程附属绿化用地面积计算规则 (试行)》(京

绿规发[2012]6号)，满足绿地率不低于30%的要求:

7.本项目消防设计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等相关现行规范标

准的要求:

1）建筑间距：多层相邻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小于6m，多层与高层相邻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

小于9m，高层相邻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小于13m，或满足防火规范5.2.2条要求。

2）消防车道中心线之间或与城市道路中心线间距均不超过 160m，车道宽4m，转弯半径不小

于9m，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无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障碍物，消防车道地面下

的管道和暗沟等可承受重型消防车的压力，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7.1.8、7.1.9规定。

8.临空经济区线性工程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9住宅地块人防指标统筹计算，本次申报的

DX12-0103-0016 地块申报人防面积8265.34㎡。本项目人防设计符合国家及北京市有关

人防的法律、法规和《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098-2009、《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

规范》(GB50038-2005)、《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合计规范》DB11/994-2013等相关现行

规范标准的要求。

9.本项目设计满足《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居住区无障碍设计规程》（

DB11/T1222-2015）要求。

10.本项目按照《住宅适老性规划设计有关意见的通知》 (京规发[2015]164号)进行适老性设

计，包括:设置电梯、紧急呼叫装置、安装扶手等，满足相关规定 (住宅适老性设计项目应标

注);

11.本项目设计满足《北京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11/T825-2015)的相关要求,达到绿色建

筑1星级标准:

12.本项目设计满足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11/687-2015)或《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DB11/891-2012)2013年版的相关要求(按项目性质):

13. DX12-0103-0016地块设置雨水调蓄设施240立方米，位置见总平面图。DX12-0103-0016

70%、下凹式绿地的面积比例不低于 50% ，满足《海绵

》(DB11/685-2013),《海绵城市建设设计标准》

(DB11/T1742-2020)的相关要求;

14.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性工程安置房项目建造方

式有关事宜的复函》京建函【2019】226号，本安置房项目进行水平构件产业化设计。

15.本项目符合《北京市门牌、楼牌设置规范》(DB11/T 856-2012)的要求;

16.DX12-0103-0016 地块电动汽车停车位配建196辆，满足总停车位数量的18%，符合《电动

(DB11/T1455-2017)的相关标准:

17.本项目居住建筑按照《北京市太阳能热水系统城镇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京建法【 2012

】3号）设置太阳能热水装置;

18.本项目配套商业符合《关于严格商业办公类项目规划建设行政审批的通知》 (2017)的要

求，满足单层套内建筑面积不低于500平方米;

19.机动车停车位、自行车停车位依据《北京地区建筑工程规划设计通则》配置，机动车停

车位、电动车停车位满足京政发【2015】7号、《关于临空经济区线性工程安置房及配套设

施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审查意见的函》京临管交函【 2021】003号文配置要求;

20.本项目工程设计地震烈度8度，抗震等级二级;

21.本项目住宅楼朝向均为南偏东9.83°;

22.本项目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的相关规定;

23.本项目设计满足现行国家及地方相关法规、规范、标准、规定等的要求。

地块透水铺装面积比例不低于

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汽车基础充电设施规划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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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临空经济区线性工程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用地相关意

见及设计方案审查意见的函》2020规自（大）审改试点函字00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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